滑县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
2025年第12号
滑县新城投资有限公司2023年

1月至2024年12月资产、负债、损益

及运营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九条规定，滑县审计局派出专项审计调查组，自2025年6月18日至8月6日，对滑县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及下属部分子公司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资产、负债、损益及运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滑县新城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0月，系县开发区全资国企，是管委会下设的投融资平台，注册资本人民币22593万元，法人杨世东。主要营业范围为土地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施工、管网建设等。

公司设置综合办公室、工程部、质量安全部、财务部三部一室，截至2024年12月底，有滑县新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滑县锦合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滑县新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滑县鑫诚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滑县三圆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滑县新城金波服装有限公司等7家全资子公司。公司有39人，其中：一级建造师5人，注册造价工程师3人，二级建造师10人，会计师4人，工程人员专业涵盖了房屋建筑、市政公用、水利水电工程等各个方面。

二、审计调查评价意见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滑县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反映了财务收支情况，财务活动基本符合财经法规的规定。但在资产质量方面存在资产闲置等问题，在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方面存在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在重大经济事项管理方面存在向民营企业出借资金逾期未收回等问题，应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和提高。
三、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注册资本金未及时到位。
（二）资产质量方面

1.应收款项长期未收回，存在较大潜亏或减值风险。
2.资产闲置。
（1）百得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闲置。
（2）滑县开发区建筑业总部大厦部分楼层闲置。
（3）购入土地闲置。
（4）大云寺酒店建设项目闲置。
（5）智能产业园部分厂房闲置。
3.资产被无偿占用。
4.国有资产出租租金未按时收缴到位，收益流失风险凸显。
（三）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方面

1.债务规模大、营业收入低，盈利能力弱。
2.政府违规安排国有投融资企业建设无收益或收益极低的公益性项目，形成新增政府隐性债务。
3.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财务风险。
（四）重大经济事项管理方面

1.资金业务。
（1）向民营企业出借资金逾期未收回，存在损失风险。
（2）部分股权投资损失风险凸显。

（3）未按贷款用途使用贷款资金，改变资金用途。
2.投资决策审慎性不足。
（五）财务活动管理方面
1.财务信息不真实不准确。
（1）未计提坏账准备。
截至2024年底，滑县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准备。

（2）未设置“在建工程”科目反映正在实施的建设项目投入情况。

（3）滑县锦合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售房款未及时确认收入，影响企业当期利润，不能真实反映企业运营状况。
2.应计未计固定资产。
3.内控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事项支出手续不规范。
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

1.企业现代化治理能力不足，治理结构不健全。
2.项目谋划不科学、不审慎，项目调整，造成资金损失浪费。
四、审计处理情况和审计调查建议

对上述问题，滑县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和整改建议，具体审计调查建议如下：
（一）盘活闲置资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二）规范招投标和采购行为。

（三）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坚决防控债务风险。

（四）加快运营模式创新，着力提高经济效益。
（五）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目前，滑县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已对部分问题进行了整改，部分问题正在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县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告。



